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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農事服務團農務士招募簡章 

一、 依據：106年度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2.0措施-農事服務團計畫 

二、 招訓對象: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外籍配偶指外國人與在

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永久居留或定居者；

大陸地區配偶指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獲准依親居留、

長期居留或定居者。) 

(二)身心健康，能勝任外勤農業工作，思想純正、品行端正、無不良素行

及嗜好者，符合農業業務性質需求，能適應農業外勤各項工作者，並

配合及接受調度單位之調派工作。 

(三)具有機(或汽)車駕照者。 

(四)需具有公立醫院檢查合格體檢表(甄選錄取者應檢附予調度單位)，未

符合下列項目不予錄取(訓)，含以下項目：  

1.視力矯正一點零以上及無色盲、聽力正常及四肢健全。  

2.尿液檢查(含嗎啡、安非它命毒性反應)。 

3.身心障礙身分者，應符合農業業務性質需求，能適應本計畫之業務性

質需要，有工作能力，能適應實際從事農糧工作(嫁接、剪枝、套袋、

疏花、施肥、採收、噴藥、除草等）及其他與農業相關之各項工作，

並具備緊急應變能力及體力足以勝任所指派之工作者。 

三、 錄取名額：每一調度單位擇優正取20名，備取數名，正取及備取名額

得視實際需要上下調整人數。 

四、 報名日期： 

106年6月5日(一)至106年6月20日(二)，每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30

分止於報名地點親自報名。 

五、 報名方式及地點： 

(一)報名方式：一律親自報名。 

(二)報名地點：本計畫劃分桃園農事服務團、新竹農事服務團、苗栗農事

服務團(三灣團、銅鑼團)、南投農事服務團、雲林農事服務團(虎尾

團、北港團、土庫團、元長團、二崙團、莿桐團、大埤團)、宜蘭農

事服務團、花蓮農事服務團(吉安團、壽豐團、瑞穗團)等16團，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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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選擇並依據可配合農事服務團服務區域，擇一團報名，考生不得重

複報名農事服務團，經查重複報名者，不予錄取；錄取者，取消錄取

資格。各農事服務團報名資訊如下： 

1. 桃園農事服務團：桃園市新屋區農會、桃園縣新屋區新屋村中華

路8鄰242號、洽詢專線：03-4772124#506、聯絡人：姜禮權先生、

E-mail：jingli5823@gmail.com。 

2. 新竹農事服務團：新竹縣橫山地區農會、新竹縣橫山鄉新興街119

號、洽詢專線：03-5932006、聯絡人：朱富雄先生、E-mail：

kli1198@yahoo.com.tw。 

3. 苗栗三灣農事服務團：苗栗縣三灣鄉農會推廣辦公室、苗栗縣三

灣鄉三灣村親民路22號、洽詢專線：037-831007#25、聯絡人：

謝杏玲小姐、E-mail：singling1122@yahoo.com.tw。 

4. 苗栗銅鑼農事服務團：苗栗縣銅鑼鄉農會、苗栗縣銅鑼鄉永樂路

22號、洽詢專線：037-981008、聯絡人：曾心渝小姐、E-mail：

tongluo981008@gmail.com。 

5. 南投農事服務團：南投縣中寮鄉農會、南投縣中寮鄉永平村永平

路186號、洽詢專線：04-92694131、聯絡人：吳盈靜小姐、E-mail 

meimei226211@yahoo.com.tw。 

6. 雲林虎尾農事服務團：雲林縣虎尾鎮農會、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

197號、洽詢專線：05-6336130、聯絡人：賴秀香小姐、E-mail：

ssl138@yahoo.com.tw。 

7. 雲林北港農事服務團：雲林縣北港鎮農會、雲林縣北港鎮民治路

54號、洽詢專線：05-7732148、聯絡人：張芬芳小姐、E-mail：

a0928199994@gmail.com。 

8. 雲林土庫農事服務團：雲林縣土庫鎮農會、雲林縣土庫鎮建國路

37之1號、洽詢專線：05-6623111#5、聯絡人：陳建穎先生、E-mail：

freewill0122@yahoo.com.tw。 

9. 雲林元長農事服務團：雲林縣元長鄉農會、雲林縣元長鄉中山路

42號、洽詢專線：05-7885269、聯絡人：吳昇祐先生、E-mail：

clark73110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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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雲林二崙農事服務團：雲林縣二崙鄉農會、雲林縣二崙鄉中興路

118號、洽詢專線：05-5986010、聯絡人：許家宏先生、E-mail：

y2.y339@msa.hinet.net。 

11. 雲林莿桐農事服務團：雲林縣莿桐鄉農會、雲林縣莿桐鄉中正路

54號、洽詢專線：05-5842299、聯絡人：陳美村小姐、E-mail：

kman08cah@gmail.com。 

12. 雲林大埤農事服務團：雲林縣大埤鄉農會、雲林縣大埤鄉中山路

2號、洽詢專線：05-5913631#305、聯絡人：陳秋華小姐、E-mail：

dapi20150707@gmail.com。 

13. 宜蘭農事服務團： 蘭陽農業發展基金會、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

路1號、洽詢專線：03-9251000#3601、聯絡人：蔡淑慧小姐、E-mail：

shuhuirjrs@gmail.com。 

14. 花蓮吉安農事服務團：花蓮縣吉安鄉農會、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

二段90號、洽詢專線：03-8521151、聯絡人：呂明政先生、E-mail：

soc0401@hotmail.com。 

15. 花蓮壽豐農事服務團：花蓮縣壽豐鄉農會推廣部辦公室、花蓮縣

壽豐鄉壽豐村中華路一段36號、洽詢專線：03-8653799、聯絡人：

李慶山先生、E-mail：s610929@shoufong.org。 

16. 花蓮瑞穗農事服務團：花蓮縣瑞穗鄉農會、花花蓮縣瑞穗鄉中山

路一段126號、洽詢專線：03-8872338、聯絡人：吳烹泰先生、

E-mail：u19820502@gmail.com。 

六、 報名應繳證件：完成報名後，不得要求將所繳交的資料還返。  

(一) 報名表一式二份，填妥相關資料並附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照片3

張。 

(二) 國民身分證正反分開之影本。 

(三) 檢附報名者任何與農業有關之影本資料，以作為書面審查依據。報

名時應一併檢附，完成報名後不得要求補附或抽離資料。 

(四) 公立醫院體檢表各乙份(報名時免附，惟甄選錄取者應檢附予調度單

位)。 

(五) 機(或汽)車駕照影本各乙份。 

(六) 報名費：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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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貼足掛號郵資25元之回郵掛號信封(如未貼足郵資或未詳細填寫收

件人姓名、住址，筆誤無法寄達者，自行負責)。 

(八) 報名資格或繳交證明文件不得虛偽造假，經查發現填寫不實或與規

定不符合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七、 農務士甄選方式：時間及地點請洽各農事服務團 

  (一)甄選方式:  

(1)面試：占成績40%。由調度單位組成甄審小組進行面試。 

(2)書面審查：占成績60%。請檢附和農業有關之任何經歷、學歷、學習

證明、得獎事蹟、證照，或其他有利報名者之影本資料，以供主辦

單位書審。 

(3)男女錄取名額計20名，備取數名：惟視各團所在地之作物別、農事

需要及工作類別而有男女技術別之需求，並得視面試成績由調度單

位調整男女錄取名額。 

  (二)甄選時間:由調度單位各別通知報名者應於指定時間前完成報到，未

完成報到，或報到時間超過實際面試時間，考生不得要求主辦單位

補面試。    

  (三)榜示及通知：106年6月26日於調度單位公告欄或網路公告錄取名

單。 

八、 錄取及進用： 

(一)合格錄取之人員進用，依成績高低名次順序遇缺遞補進用，錄取人員

接到通知於期限內攜帶公立醫院檢查合格體檢表辦理到職手續，逾期

以棄權論。  

(二)錄取人員於進用後均需擔任實際從事農糧工作(嫁接、剪枝、套袋、

疏花、施肥、採收、噴藥、除草等）及其他與農業相關之各項工作，

不得轉調內勤行政工作。  

(三)本計畫與外界求職補習班無任何合作關係。託人關說者，恕不錄用。 

(四)備取人員有效期間自公告日起至計畫結束為止，如逾期未能進用即視

同無效。  

(五)錄取為農務士者為專職，不得兼職，並應受調度單位指揮調派，拒絕

接受派工2次者將予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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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計畫錄取為農務士後，加入勞工保險。具有農民保險身分者經錄取

為農務士後，在重複農業保險及勞工保險182天後將自動喪失農民保

險身分，請報名者自行衡酌。 

九、本計畫獎助(勵)項目及標準如下： 

(一) 農務士就業及專業訓練獎助 

1.就業獎勵：農務士從事農務工作每人每月最高核發新臺幣(以下

同)8,800元(每人每小時50元，每月以176小時為限，並至計畫執行結

束為止)。符合任用資格者須於同一用人單位連續參加勞工保險滿30

日，始得請領上開獎勵金。 

2.訓練獎助： 

(1)勞工安全訓練：經錄取農務士者，應全程參加勞工安全須知與職業

道德等勞動相關課程訓練，並依實際參與訓練時數，每人核發 133

元/時訓練獎助金，未參加勞工安全訓練，或遲到超過 1 小時者，

予以退訓，不得成為農務士。 

(2)調度單位辦理之田間農業專業訓練獎助：農務士應依調度單位指定

田間接受農業專業訓練，訓練期間不得請假，是日有缺席、遲到、

早退情形者，不得支領本訓練獎助金133元/時。 

(4)交通津貼：農務士全日於需工單位(不限同一單位)工作者，每人每

日補助交通費 100元，於需工單位工作半日者，是日每人補助交通

費 50 元；工作未及半日或是日未上工者，不得請領本津貼。每人

每月最高補助交通費 3,000元，直至計畫執行結束為止，本項津貼

包含調度單位辦理之田間農業專業訓練，惟勞工安全訓練期間不得

支領本交通津貼。 

(5)年終獎金：參加本計畫無提供年終獎金。 

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保留本補助予各調度單位計畫停止或所涉計畫經費

及內容等變更權利，本試辦計畫未盡事宜，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另案

函釋統一說明。 

 


